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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谟和康德都对宇宙论证明提出过激烈的批评。罗伊利用充足理由律重构了宇宙论证明，然而经过对原

因这一概念的细致分析却可以发现，必须借助一些预设才能由充足理由律构造出宇宙论证明。因此宇宙论证明更

多具有的是认识论上而非本体论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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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宇宙论证明的缘起

一般认为，宇宙论证明发源自柏拉图，经由托马

斯·阿奎那、邓·司各脱以及莱布尼茨等人发展壮

大，其中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是公认的最完善

的系统化的宇宙论证明。“五路”是阿奎那所总结的

通向上帝存在的五条证明思路，它们的共同点是力

图从经验世界的存在逐步推演出一个超越于一切经

验物之上的上帝存在。“五路”分别为：第一路，由变

动的东西的存在推演出第一推动者，即不动的推动

者的存在；第二路，经由原因———结果这一链条推导

出第一因的存在；第三路，由可能存在物的存在推导

出一个必然存在物的存在；第四路，由较小的真与善

的存在推导出一个最大的、最真的存在物的存在；第
五路，由自然界的无目的推导出一个作为目的因的

上帝存在［１］。不难看出，“五路”中的前三路具有明

显的宇宙论证明的特征，即从经验事物的存在上升

到超越整个经验世界的上帝之存在。后两个证明不

具备宇宙论证明的显著特征：第四路是一个利用概

念在程度上的比较从而得出一个最高级别概念的存

在，而第五路则更符合目的论证明的特征。
在反对宇宙论证明的声音当中休谟和康德所提

出的批评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意见。休谟的批评可

以被总结为以下三条：第一条针对的是宇宙论证明

的结论———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作为一个偶然综合命

题的性质。因为“某物存在”是一个偶然命题，故由

那些必然为真的前提不能推导出任一物的存在；第

二条批评意见的核心在于指出宇宙作为万物的总和

本身并不需要某个额外的解释，相反的是只要解释

了宇宙中的每个个体，就等于同时为这些个体所集

合而成的整体提供了充分的解释；第三条批评质疑

宇宙作为一个必然物的存在，也就是说因为只有把

宇宙当作一个必然存在物同时把上帝也当作这个必

然存在物，才能最终证明上帝存在，故如果宇宙整体

并不是一个必然存在物，那么对上帝这个超验之物

存在的证明就是不合法的［２］。以上三条批评的核心

都集 中 在 对 充 足 理 由 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简称ＰＳＲ）的质疑之上，在后面的讨论中我

将对之作出详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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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在批评宇宙论证明时采取的策略是指出宇

宙论证明等于变相的本体论证明。也就是说虽然从

表面上看宇宙论证明遵循着和本体论证明不同的思

路，即从经验而非一个绝对必然存在者的概念出发

推导出上帝的存在，然而实际上该证明仍然在其中

间步骤引入了一个绝对必然存在者的概念。在康德

看来，经验在宇宙论证明中的唯一作用就是得出这

样一个绝对必然存在者的概念，理性此时便彻底放

弃了 经 验 而 转 向 纯 粹 概 念 的 领 域 去 追 求 它 的 目

标［３］２８５。
休谟和康德所提出的批评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

都隐含着对由经验出发能否最终得到一个最高的必

然存在物的质疑。康德将宇宙论证明归结为本体论

证明的做法等于否定了经验在证明上帝存在过程中

的实际作用；休谟的批评则集中于对“充足理由律”
的质疑之上。康德的批评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然而康德以“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物”这个概念为转

折点从而将宇宙论证明区分为两大部分的做法应该

得到足够重视。根据这种区分，围绕宇宙论证明的

有效性进行的相关讨论也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各

自针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证明有效性展开的讨

论。罗伊（Ｒｏｗｅ）认为真正重要 的 是 第 一 部 分 的 证

明，他将这一部分的证明概括如下：

１）所有的存在者（ｂｅｉｎｇｓ）或者是依赖他物的存

在者或者是独立存在的存在者；

２）所有的存在者都是依赖他物的是错误的；

３）所以存在着一个独立存在的存在者；

４）因此存在着一个必然的存在者。［４］５０

由 于 罗 伊 提 出 的 这 个 证 明 借 鉴 了 克 拉 克

（Ｃｌａｒｋｅ）的 宇 宙 论 证 明，故 该 证 明 也 被 称 作 克 拉

克—罗伊证明。这个简化的宇宙论证明掌握了所有

宇宙论证明的精髓，例如阿奎那提出的“五路”中的

前三路都可以被归结为从依赖他物的存在者的存在

推导出一个独立存在的存在者的存在。此外，这个

证明也有其繁琐的地方，因为它采取了否定后件式

（ｍｏｄｕｓ　ｔｏｌｌｅｎｓ）的方法来证明一个独立存在的存在

者之存在。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宇宙论证明的缺陷更

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因为它完全取消了那个在康德

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经验前提———诸如“我存

在”这样的经验前提。利用一阶逻辑可以将罗伊提

供的这个证明翻译如下：如果用ｐ代表“所有的存在

者都是依赖他物的存在者”，用ｑ代表“不是所有的

存在者都是依赖他物的存在者”，那么这个证明可以

被表述为：ｐ∨ｑ；┌ｐ├ｑ。利用一阶谓词逻辑，这个

证明也可以被表述为：ｘ（Ｄｘ∧Ｉｘ）；┌ｘＤｘ├
ｘＩｘ（其中Ｄ代表属性“依赖他物的”，而Ｉ代表属性

“独立存在的”），那么由于“独立存在的”就等于“不

依赖他物的”，故 该 证 明 也 可 以 被 简 化 为ｘ（Ｄｘ∧
┌Ｄｘ）；┌ｘＤｘ├ｘ┌Ｄｘ。经过一阶谓词逻辑的

改写我们不难发现前提１）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因为┌ｘＤｘ本身就等于ｘ┌Ｄｘ。

罗伊提供的这个宇宙论证明所存在的第二个问

题在于从第３）步到第４）步的推理是否具有合法性，
也就是说一个独立存在的存在者是否等于一个必然

的存在者。对这个问题的解析连同对该证明存在的

第一个问题的解释都和充足理由律密切相关。充足

理由律（简称ＰＳＲ）可以被表述为以下两种形式：

ＰＳＲ１：所有存在物或者因其自身或者因为其他

东西而存在；

ＰＳＲ２：所有为真的事实都有一个令它成为一个

事实的原因。
充足理由律是解析宇宙论证明的关键所在。罗

伊和基廷（Ｋｅａｔｉｎｇ）之 间 的 分 歧 就 集 中 在 充 足 理 由

律能 不 能 独 立 地 推 导 出 罗 伊 所 构 造 的 宇 宙 论 证

明［５］。本文的讨论将围绕罗伊所提供的宇宙论证明

以及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充足理由律展开。本文并不

意图支持或否定宇宙论证明的有效性，而是旨在通

过对充足理由律和宇宙论证明的相关分析从而揭示

出宇宙论证明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作为整体的宇宙（世界）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罗伊所总结

的宇宙论证明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前提２），即所有的

存在者都是依赖他物的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并不是

所有存在者都是依赖他物的，就可以得到一个不依

赖他物而独立存在的存在者，即一个必然存在者的

存在。我们可以尝试还原这里略去的推理过程：根

据ＰＳＲ１，所有存在物都有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可以

将由所有存在物组成的整体也当成一个存在物，还

是根据ＰＳＲ１，这 个 由 所 有 存 在 物 组 成 的 整 体 也 应

该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一个 必 然 存

在者的存在。
站在反对宇宙论证明的立场上一个人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对上述的推理提出质疑：
质疑一：虽然所有存在物的存在都需要一个原

因，但宇宙（世界）作为所有存在物的总和本身却并

不是一个存在物，故不需要为之提供一个原因。
质疑二：虽然有限的东西都需要一个原因来解

释它的存在，宇宙（世界）作为所有有限存在物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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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身却是一个无限物，它存在的原因可以由在它

之中的所有有限物的原因的总和来解释而不需要一

个在它之外的原因。
质疑三：即使把宇宙整体也当作一个存在物而

根据ＰＳＲ１我们确实也需要为它的存在提供一个原

因，这个原因却不一定如宇宙论证明的结论那样是

一个外在于整个宇宙的必然存在者的存在。宇宙整

体可以依其本性（ｂ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ｎａｔｕｒｅ）而存在却无需

假设一个外在因。
面对质疑，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给出了这样的

解释：即使作为整体的宇宙（世界）不可能（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是一个自存的存在者，它的反 对 者 仍 然

必须承认以下这个事实，即为什么会有“依赖他物的

存在者存在”这个事实需要一个原因来解释，因为除

了ＰＳＲ１之外还有ＰＳＲ２［５］。
然而这样做却并没有完全推翻这个质疑，因为

宇宙论证明的反对者们可以直接质疑ＰＳＲ２的有效

性，他们可以只承认作为物理对象的存在者的存在

而不承认有“事实”这样一种东西存在。此外就算他

们承认“事实”的存在，他们仍然可以反对需要为事

实提供一个原因的观点。最后，即使宇宙论证明的

反对者们承认事实需要一个原因来解释，他们也可

以否定任何事实都有原因的观点，即“为什么这个世

界存在而非不存在”这个事实是无须解释的。
面对第二个质疑，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可以作

出两种不同的回应。首先，他们可以根本反对将宇

宙（世界）的整体看成是无限的。其实从理论上讲根

本就无法确定组成这个宇宙的个体数量究竟是有限

的还是无限的（实践上就更加无法证明了），因此宇

宙论证明的支持者不能证明组成这个宇宙的个体是

有限的（同样地，它的反对者也无法证明个体的总数

是无限的），然而一致认为除了个体存在物之外时间

和空间也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因此争论的焦点便集

中在了会不会有无限的时间流逝这个问题之上。如

果真的如一些支持者所说的不可能有无限的时间流

逝，那么不管组成这个世界的个体数量是不是有限

的，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却应该是有限的，因为将宇宙

想象为存在于时间之外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正如一

些反对者指出的，将时间看成有限的却同时将上帝

当作时间序列之外的第一因本身就是矛盾的，也就

是说要想证明作为第一因的上帝存在就必须同时将

时间序列看成是无限的。
质疑三站在一个非常有力的立论点之上，即充

足理由律并 不 能 保 证 宇 宙 论 证 明 的 有 效 性。ＰＳＲ１

虽然规定了任何一物的存在都有一个原因，但并未

规定这个原因一定在该物的外部，也就是说一物可

以依其本性 而 存 在，它 的 本 性 就 是 它 存 在 的 原 因。
基督教神学家不会否认上帝是依其本性的存在，即

上帝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宇宙论证明的质疑者同

样可以承认有一个依其本性而存在的东西（它是它

自己存在的原因）却同时不承认这个东西就是上帝。
针对罗伊提供的那个证明，反对者们既可以仅满足

于结论３）而不承认结论４）中的那个必然存在物的

存在，也可以承认这整个证明的有效性却将该证明

证出的那个必然存在物就当作宇宙整体本身而不赋

予它任何宗教神学的属性。面对第一种反对，一些

支持者指出，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必然性。将上帝

当成是一个必然存在物并不一定是指它是一个逻辑

上的必然存在物，一个独立自存的东西也可以同时

是一个必然存在者［６］。然而正如康德指出 的，宇 宙

论证明实质上和本体论证明一样，都是要从一个必

然存在者的概念推出这个存在者的存在。这意味着

宇宙论证明第一部分的结论“有一个必然存在者存

在”指的是有一个逻辑上必然存在的存在物存在，而
非有一个“不朽”之物存在。

三、原因和充足理由律

（一）对原因这一概念的理解

ＰＳＲ１说明一 切 存 在 物 都 有 一 个 原 因，鉴 于 充

足理由律是宇宙论证明的基础，那么为了无矛盾地

得出上帝存在，要么上帝必须被当作存在物当中的

一个例外，因为上帝作为所有存在物的原因自身不

能再有导致它存在的原因；要么上帝同样也是一切

有原因的存在物中的一员，只不过它自己就是它存

在的原因。不管怎样理解上帝，原因这个概念始终

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询问一物或一事的原因就是在

提一个有 关“为 什 么”的 问 题。维 莱 特（Ｗａｉｎｒｉｇｈｔ）
指出，众多现代版本的宇宙论证明都试图回答以下

两个问题：１）为什么会有偶然的东西存在？２）为什

么会有依赖他物的东西存在？［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问题，因 为 可 以 满 足 它 们 的 答 案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们认为偶然的东西和依赖他物

的东西存在的原因都是因为上帝存在，然而这两个

答案之中 的“上 帝”却 有 着 不 同 的 涵 义。回 答 问 题

２）只需要一个“独立自存物”的概念，回答问题１）却

需要一个同时是“必然物”的“独立自存物”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应该如何理解“必然”这个概

念，很显然，为了回答问题１），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

一个“不可能消亡（永恒）的存在物”而且是一个“逻

·４１·



辑上的必然之物”，也就是说上帝作为一切偶然物的

原因其自身必须是一个“不可能被想象为不存在”的
存在物。正如维莱特所指出的，如果在有限的意义

上理解上帝，那么它只需要被当作一个本质上无原

因（独立自存）之物；反之，如果在无限的意义上理解

上帝，那么他必须也被当作一个必然之物［７］。
卡马拉（Ｋｈａｍａｒａ）区 分 了 三 种 因 果 律，它 们 分

别为弱的、强的以及超强的因果律。弱因果律规定

所有开始存 在 的 东 西 都 有 一 个 时 间 上 先 于 它 的 原

因，这一条只针对那些在时间上有开始的存在物；强
因果律规定所有偶然的存在物，即使是那些在时间

上没有开始的存在物都有一个原因；最强的因果律

说的是不仅偶然的存在物有原因，必然存在物也有

原因，只不过必然存在物的原因仅仅存在于其自身

内部。卡马拉接着指出以克拉克为代表的宇宙论证

明的支持者 所 依 据 的 是 后 面 两 条 强 意 义 上 的 因 果

律［８］。依据第一条因果律上帝只需要是一个在时间

之外的或者说超越了时间的存在物。说上帝超越了

时间等于说它是一个永恒的独立自存之物，这样的

上帝足以成为所有依赖他物之物的原因。依据第二

条和第三条因果律上帝却不仅仅需要是一个超越时

间之物，它还必须是一个必然之物，因为所有偶然物

的原因不能仍是偶然物而必须是一个必然之物。
研究的切入点还可以集中在“是什么”与“为什

么”的不同点之上。需要区分“一物存在”和“它为什

么存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８］。如果我们仅仅把一

物的存在当作一个事实，那么当追问一物为何存在

时我们就仍然是在事实层面尝试对该物进行解释。
然而在事实层面上对一物为何存在的解释并非充足

理由律所寻求的原因。设想有一个人走进了一间屋

子，很显然他之所以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走进这

间屋子乃是基于特定的原因，比如他和某人约在这

间屋子见面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然而这样的原因并

不是充足理由律所寻找的原因，充足理由律需要人

们提供一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是某个特定的人恰

好在特定的时间走进这个特定屋子的原因，也就是

说它需要人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个特定的人或物终

究是存在的而非不存在的［４］５１。于是我们可以区分

两种不同的原因，即事实层面一物之所以如此的原

因和一物为什么终究是存在的而非不存在的原因，
后一种原因才是充足理由律追寻的东西。

（二）充足理由律
假设这个世界由有限的或无限的个体组成，其

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其他个体的原因又以其他个体为

原因，这个由有限的或无限的个体组成的因果链条

或者是线性的或者是网状的。ＰＳＲ１规定世界上的

一切存在物都有一个原因，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理

解原因，即它指的仅仅是造成一物是如此而非那样

的状态的东西，比如造成一个人头痛的原因是他生

病了。在此种意义上某个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乃是

由于他的父母生育了他，如此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

其父母存在 的 原 因 乃 是 由 于 他 的 祖 父 母 生 育 了 他

们。然而这并不是充足理由律所追寻的原因，或者

说当宇宙论证明追问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因时它

并不是要寻求一个类似于“某某生了某某”这样的原

因。宇宙论证明借助于充足理由律所追寻的是这个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终究是存在的而非不存在

的原因。这个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为什么是存在而

不是干脆不存在”。
其实不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我们可以追问

“为什么它终究是存在的而非不存在的”，对于这个

世界上的任何个体存在物我们都可以追问它存在的

充足理由。因此我们等于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

发解读作为宇宙论证明基础的充足理由律：１）可以

把ＰＳＲ１理解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原因（这

里的原因只是事实层面上的而非充足理由），然而宇

宙作为整体却需要一个“它终究存在而非不存在”的
原因；２）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有一个令其“终究是

存在的而非不存在”的原因，宇宙作为整体也是一个

存在物故也需要一个令其存在的充足理由。不难看

出只有在对ＰＳＲ１的第一种解释之下宇宙论证明才

涉及“整个 宇 宙 到 底 是 有 限 的 还 是 无 限 的”这 个 问

题。如果采取对ＰＳＲ１的第二种解释方法，宇宙论

证明就可以成功地避免上述这个问题。而且因为第

二种解释法等于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原因，即在“为
什么一物是存在而非不存在的”这个意义上使用原

因，故人们无须区分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物和认识

论意义上的存在物，所以也就不必纠结于宇宙整体

在本体论上到底是不是一个存在物的问题。

ＰＳＲ２比ＰＳＲ１更准确 地 表 达 出 了 充 足 理 由 律

的涵义。ＰＳＲ２说 的 是 每 一 个 事 实 都 有 一 个 原 因，
那么“宇宙 整 体 存 在”这 个 事 实 也 同 样 需 要 一 个 原

因，这类似于刚才对ＰＳＲ１的第二种解释。有些学

者认为如果将这个世界的终极实体理解为事实而非

个体存在物，那么宇宙论证明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

证明。所以罗 素 虽 然 成 功 地 驳 倒 了ＰＳＲ１，但 基 于

他的逻辑原子主义理论将事实而非个体存在物当成

这个世界的实 体，故ＰＳＲ２的 有 效 性 反 而 可 以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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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论得到证明［９］。用ＰＳＲ２完全替代ＰＳＲ１仍

然会遗留一些问题：其一是“事实”这个概念并不比

个体存在物更容易解释，其二是人们仍然可以质疑

“事实”是否需要一个原因来解释。所以即使采取对

ＰＳＲ１的 第 二 种 解 释 方 式 或 者 干 脆 用 ＰＳＲ２代 替

ＰＳＲ１，宇宙论证明的有效性还是要依赖一些无法得

到证明的预设。
四、本体论与认识论

宇宙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的相同之处在于它的

结论其实不仅仅是上帝存在而是上帝必然存在或者

说上帝作为一个必然的存在者存在。罗伊和基廷曾

经就上帝到底是一个必然的存在物还是不可能的存

在物展开过争论。基廷认为即使充足理由律能够得

出一个独立自存物的概念，却不能证明这个概念是

非空的。因为对一个独立自存物的概念是存在争议

的，故充足理由律不能独立地得出一个独立自存物

的存在［１０］。罗伊反驳基廷，他认为基廷如果想要证

明充足理由律不能独立地得出一个独立自存物的存

在就必须同时证明一个独立自存物的存在是不可能

的［５］。罗伊在这里采取的策略是将上帝当作这样的

一个存在物，即只要它的存在是可能的它就同时是

一个必然存在物。
存在和必然存在的区别涉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

问题，也涉及一阶逻辑与模态逻辑之前的一些争议。
如果如蒯因所说的一个理论所承诺的本体论就是它

所使用的存在量词所承诺的对象范围，那么这就意

味着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所持的本体论承诺了上帝

存在而在其反驳者的本体论中并不包括上帝。所以

如果站在本体论的角度，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和反

对者是很难达成共识的，这就是宇宙论证明的结论

不仅仅是上帝存在而是上帝必然存在的原因。宇宙

论证明的结论是上帝作为一个必然之物存在，那么

根据模态的语义，上帝就在每一个世界中都存在，所
以上帝现实地存在。宇宙论证明的反对者们质疑必

然存在是不 是 和 现 实 存 在 处 于 同 一 个 层 次 上 的 概

念。按照蒯因的说法，一个理论所承诺的本体论是

它所使用的存在量词所承诺的对象范围，因此宇宙

论证明的支持者如果想要说服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

相信上帝存在，就必须首先在本体论上与后者达成

共识。其实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和反驳者所持的本

体论并不存在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异，这两种本体论

之间的不同之处完全可以被缩减到是否承认“上帝

存在”这一点上。而为了说服反对者们相信上帝存

在，支持者们强调的是上帝必然存在这一属性，这种

做法就将本该属于本体论范围的问题转移到了认识

论的领域之中。
充足理由律（尤其是ＰＳＲ２）的内容更多地反映

出了人类认识的一种需要。以ＰＳＲ２为例，它说的

是所有为真的事实都有一个原因，这里的重点不在

于事实而在于需要为事实寻找原因。在本体论上人

们可以满足于事实和由事实组成的整个宇宙，然而

正如某些支持宇宙论证明的学者所指出的，因果律

可以被视为 人 类 理 性 试 图 理 解 现 实 世 界 的 一 种 诉

求，因此不可能说明反对充足理由律的人相信整个

宇宙需要一个使其存在而非不存在的充足理由，因

为要说服他们也必须要运用理性［１１］。
除了从认识论的角度解读充足理由律，一些学

者还试图从道德的角度来解读充足理由律。纳尔逊

（Ｎｅｌｓｏｎ）指出道德上的普遍性原理的有效性依赖于

充足理由律尤其是ＰＳＲ２。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

将宇宙论证明证出的上帝与传统基督教神学赋予上

帝的道德属性轻松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宇宙论证明

的神学意义得到凸显。
五、结论

我们可以把宇宙论证明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

分证明了一个必然存在者的存在，第二部分说明这

个必然存在者就是上帝。本文所关注的是第一部分

的证明，而事实上大部分宇宙论证明的构造者所关

注的也是这一部分的证明，这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

克拉克—罗伊证明。
这第一部分的宇宙论证明和充足理由律有着密

切的联系，罗伊就认为宇宙论证明的基础正是充足

理由律。充足理由律有两个不同的却有着相同精髓

的版本，其中之一是基于所有个体存在物的终极原

因，而另一个则是基于世界上一切事实的终极原因。
不论基于哪个版本的充足理由律，宇宙论证明都是

存在着一些问题的。根据ＰＳＲ１的宇宙论证明需要

一个预设，即所有存在物组成的整体也是一个存在

物，由此根据ＰＳＲ１宇宙整体本身也需要一个原因，
而这个原因正是上帝。然而宇宙论证明的反对者却

可以从两 个 角 度 批 驳 根 据ＰＳＲ１得 出 的 宇 宙 论 证

明：其一，他们可以根本反对将所有存在物组成的整

体当作一个和组成它的部分一样的存在物。他们指

出不论将宇宙整体看作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都不能

证 明 上 帝 存 在；其 二，反 对 者 们 可 以 直 接 质 疑

ＰＳＲ１，他们可以根据对“原因”概念的不同解释从而

指出人们不可以追求充足理由律所需要的原因而只

能在事实层面上追问一物存在的原因。上述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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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批评意见同 样 可 以 被 看 作 是 对ＰＳＲ１的 批 评，因

为它要求只可以在事实层面追问一事物的原因。这

样做等于将一般的原因和充足理由区别开来并且不

允许在寻找充足理由的意义上对一事物发问。不难

看出，如果宇宙论证明的反对者直接对充足理由律

提出质疑，宇宙论证明的支持者就很难反驳这些质

疑。
研究的切 入 点 应 该 集 中 在“原 因”这 一 概 念 之

上，寻找一物的原因就是在提一个有关“为什么”的

问题。首先，人们应该区分事实层面和为什么层面，
某物存在是一个事实而解释某物的存在就是在为什

么的层面对该物的存在发问。接着还应该区分“事

实层面”的 为 什 么 和 为 什 么“是 存 在 的 而 非 不 存 在

的”。应当明确的是充足理由律所追寻的原因是后

一种意义上的为什么。然而就算充足理由律所追寻

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原因，即一物为什么终究是存在

的而非不存在的这个意义上的原因，它依然要依赖

一些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预设———例如作为整体的

宇宙是一个存在物或者类似于罗素将事实当作组成

这个世界的基础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宇宙论证明的结论和本体论证明

的结论一样是一个必然物的存在，而必然存在和存

在的区别就涉及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相信上帝

存在的人与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所持有的本体论肯

定是不同的，然而我却不主张将这种本体论上的不

同扩大化（如迈农的对象理论），我们完全可以将两

者的不同之处集中在是否承诺上帝作为一个对象存

在这一点上。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人们必须在同一

种意义上使用“存在”这个概念，故相信上帝存在的

人和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在本体论上是很难达成一

致的。然而宇宙论证明的重点却更多地被放在上帝

的“必然存在”之上，这样做就等于将问题的焦点转

移到认识论的范围之内。上帝作为一个必然存在物

在宇宙论证明构造者的眼中更像是人类认识或道德

上的一种需要。其实两个不同版本的充足理由律的

本质也恰恰凸显了这种认识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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